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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 一  條    基隆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鼓勵各界捐助基隆市公共圖書 

              館（以下簡稱本館）充實館藏及設施，並充分運用社會資源， 

              節省各館購置經費，達到資源共享。特依據地方制度法第十九 

              條第四款規定，訂定本辦法。 

              本辦法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。 

第  二  條    本辦法所稱公共圖書館，指依據圖書館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

              四條第二項第二款曁基隆市公共圖書館圖書資訊服務及使用  

              管理自治條例（以下簡稱本自治條例）第二條、第四條規定， 

              設立之公立公共圖書館。 

第  三  條    本辦法所稱之圖書資訊、館藏資料（以下簡稱館藏），係指符 

              合本法第二條第二項、公共圖書館設立及營運基準第十五點曁

本自治條例第三條規定之產品或資源者。 

              前項館藏包括一般圖書、參考工具書、政府出版品、地方文獻 

              、期刊、報紙、視聽資料、微縮資料、電子資源及其衍生或必 

              要之軟硬體設備及資料庫、系統等。              

第  四  條    凡國內外個人或公私立機構、團體，主動對本館捐助金錢 

            、館藏或其他資產者，適用本辦法。 

第  五  條    本館對於前條捐贈之收受與處理，擁有全權處理權，包括典藏、 

              淘汰、轉贈、陳列或其他處理方式，捐贈者不得指定或附帶任 

              何條件。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捐贈款項者，應專款專用，並依照政府採購法進行圖書資料採 

              購作業。 

              前二項捐贈或採購之標的，依有關規定登錄財產。 

第  六   條   捐贈方式及規範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捐款： 

       （一）捐款者得以支票、郵政劃撥或電匯方式逕匯本館 

                  帳戶，並請註明捐款用途為：提供圖書館購置圖 

                  書資料或館藏設備等。  

           （二）捐款者將款項撥入本館帳戶後，由本館開立正式 

                  收據。捐款收據得依所得稅法規定申報免稅。 

             （三）捐款者未指定用途時，除依預算法透列預算程序外，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由本館依館務發展需要支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同一會計年度內，有二筆以上之捐款來源時，得合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理採購事項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五）各筆捐款，得於執行完畢、或年度決算後，將執行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果公開並通知捐款者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贈書：除與本市相關子史、文獻、市籍作家作品、族譜、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地圖等符合本館館藏特色資料，或符合本館轉贈對象之需 

                  求，及其他珍貴或具重大參考價值者外；有下列情形之ㄧ 



                  者，得捨棄或不受理：  

               （一）不符著作權法之圖書資料。  

           （二）一般書籍出版逾十年以上、電腦書籍出版逾三年以上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內容不宜或已失時效，不具學術價值之圖書資料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書籍破損不堪、套書殘缺不全，或內有註記、眉批、畫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線者。 

             （五）個人簡報、散頁資料或未滿五十頁之小冊子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六）中小學教科書、升學指南、考試用書、具宣傳性之宗教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論等宣傳品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七）內容涉及色情、暴力，違反善良風俗者。  

                （八）報紙、雜誌及歌本、樂譜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三、捐贈書籍者，須郵寄本館辦公室，並註明「贈書」；或逕送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館辦公室、服務台辦理。 

            四、捐贈館藏設備者，請先與本館聯繫或以書面通知（加附所 

                  贈設備清冊），俾利處理。   

第  七  條    前條第二款贈書，經本館篩選後，處理方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一、典藏、流通： 

             （一）符合館藏發展需求者，由本館典藏、流通，不另闢專 

                  室、專架保存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前目所稱典藏、流通，係指依圖書館技術規範，完成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類、編目、建檔及檢索等，並對外提供借閱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典藏之圖書，依有關規定列入財產管理。屬價購新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贈書，有定價者依定價登錄；無定價者，比照圖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館技術規範、本館自行採購圖書之方式登錄價格。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舊品或再利用之贈書，不論有無定價，均以每冊（件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台幣一元登錄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二、符合下列情形之ㄧ者，得予陳列、轉贈或淘汰： 

                （一）捐贈者指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二）不符本館館藏發展需求，但符合本款第五目受贈對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需求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三）有同質性圖書或新版圖書者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四）不符前款典藏、流通規範，但具其他功用者，得提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交換、索贈、陳列或推廣行銷。 

                （五）轉贈對象及順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1.本市各公立公共圖書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.本市各民間或私人圖書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學校、政府機關（構）、軍公教團體、社福機構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療體系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4.非營利組織、人民團體、里辦公處、社區發展協會、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區管理委員會或其類似組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5.一般民眾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6.其他，為推廣教育、文化活動、教學研究、終身學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習及閱讀推廣活動等所需要者。      

第  八   條   獎勵方式如下： 

              一、所有贈書，篩選後建檔備查，並得公布贈書或捐款者姓名 

         於本館網頁或宣傳刊物上。 

              二、前款公布之個人資料，應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三、符合第六條第二款規定之有效贈書，單次捐贈數量達三百

冊以上，未滿五百冊者；或單次捐款金額達新台幣五

萬元以上，未滿十萬元者；由本館致贈感謝狀一幀。 

              四、符合第六條第二款規定之有效贈書，單次捐贈數量達五百 

               冊以上；或單次捐款金額達新台幣十萬元以上者；由 

               本府致贈紀念獎牌一座。並得經捐贈者同意後，於所贈 

                   圖書資料或館藏設備，標示捐贈者紀念章戳。 

                五、除第一款、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者外，本館得視捐助內容，

以其他適當方式誌謝。 

第  九  條  本辦法有關贈書受理、審核、處理及報核作業、程序等， 

               應依本法、本自治條例及本辦法規定辦理，不受基隆市政府受  

           理捐贈財產案件作業要點之限制。 

第  十  條  基隆市公共圖書館館藏資料管理及淘汰辦法第七條第五 

                款第一目、第二目有關轉贈或配合推廣活動轉送等，準用本辦

法第七條第二款有關贈書陳列、轉贈或淘汰處理方式。 

第 十一 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